附件1
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参考名录（2024年）
	序号
	产品名称及类别
	先进值
	国家用水定额标准名称
	标准号

	1
	燃煤发电（循环冷却）
	<300MW
	1.85m3/(MW·h)
	取水定额 第1部分：火力发电
	GB/T 18916.1-2021

	2
	
	300MW级
	1.70m3/(MW·h)
	
	

	3
	
	600MW级
	1.65m3/(MW·h)
	
	

	4
	
	1000MW级
	1.60m3/(MW·h)
	
	

	5
	燃煤发电（直流冷却）
	<300MW
	0.30m3/(MW·h)
	
	

	6
	
	300MW级
	0.28m3/(MW·h)
	
	

	7
	
	600MW级
	0.24m3/(MW·h)
	
	

	8
	
	1000MW级
	0.22m3/(MW·h)
	
	

	9
	燃煤发电（空气冷却）
	<300MW
	0.32m3/(MW·h)
	
	

	10
	
	300MW级
	0.30m3/(MW·h)
	
	

	11
	
	600MW级
	0.27m3/(MW·h)
	
	

	12
	
	1000MW级
	0.24m3/(MW·h)
	
	

	13
	燃气-蒸汽联合循环（循环冷却）
	<300MW
	1.00m3/(MW·h)
	
	

	14
	
	300MW级及以上
	0.90m3/(MW·h)
	
	

	15
	燃气-蒸汽联合循环（直流与空气冷却）
	—
	0.20m3/(MW·h)
	
	

	16
	含焦化生产、含冷轧生产的钢铁联合企业
	≤3.9m3/t粗钢
	取水定额 第2部分：钢铁联合企业
	GB/T 18916.2-2022

	17
	含焦化生产、不含冷轧生产的钢铁联合企业
	≤3.2m3/t粗钢
	
	

	18
	不含焦化生产、含冷轧生产的钢铁联合企业
	≤2.8m3/t粗钢
	
	

	19
	不含焦化生产、不含冷轧生产的钢铁联合企业
	≤2.3m3/t粗钢
	
	

	20
	炼铁工序
	≤0.42m3/t生铁
	
	

	21
	炼钢工序
	转炉炼钢
	≤0.52m3/t粗钢
	
	

	22
	
	电炉炼钢
	≤1.05m3/t粗钢
	
	

	23
	轧钢工序
	棒材
	≤0.38m3/t钢材
	
	

	24
	
	线材
	≤0.41m3/t钢材
	
	

	25
	
	型钢
	≤0.31m3/t钢材
	
	

	26
	
	中厚板
	≤0.38m3/t钢材
	
	

	27
	
	热轧板带
	≤0.45m3/t钢材
	
	

	28
	
	冷轧板带
	≤0.61m3/t钢材
	
	

	29
	
	无缝钢管
	≤0.86m3/t钢材
	
	

	30
	原（料）油
	≤0.41m3/t
	取水定额 第3部分：石油炼制
	GB/T 18916.3-2022

	31
	棉印染产品
	机织物
	1.3m3/100m
	取水定额 第4部分：纺织染整产品
	GB/T 18916.4-2022

	32
	
	纱线、针织物
	80m3/t
	
	

	33
	化纤印染产品
	机织物
	0.9m3/100m
	
	

	34
	
	纱线、针织物
	70m3/t
	
	

	35
	棉、化纤混纺印染产品
	机织物
	2.0m3/100m
	
	

	36
	
	纱线、针织物
	110m3/t
	
	

	37
	纸浆
	漂白化学木浆
	60m3/t
	取水定额 第5部分：造纸产品
	GB/T 18916.5-2022

	38
	
	溶解级木浆
	65m3/t
	
	

	39
	
	本色化学木浆
	48m3/t
	
	

	40
	
	漂白化学竹浆
	65m3/t
	
	

	41
	
	溶解级竹浆
	70m3/t
	
	

	42
	
	本色化学竹浆
	50m3/t
	
	

	43
	
	漂白化学非木（麦草、芦苇、甘蔗渣等）浆
	90m3/t
	
	

	44
	
	脱墨废纸浆
	20m3/t
	
	

	45
	
	漂白脱墨废纸浆
	30m3/t
	
	

	46
	
	未脱墨废纸浆
	15m3/t
	
	

	47
	
	化学机械木浆
	25m3/t
	
	

	48
	纸
	新闻纸
	15m3/t
	
	

	49
	
	未涂布印刷书写纸
	24m3/t
	
	

	50
	
	生活用纸
	25m3/t
	
	

	51
	
	包装用纸
	20m3/t
	
	

	52
	纸板
	白纸板
	24m3/t
	
	

	53
	
	箱纸板
	18m3/t
	
	

	54
	
	瓦楞原纸
	15m3/t
	
	

	55
	啤酒
	≤3.5m3/kL
	取水定额 第6部分：啤酒
	GB/T 18916.6-2023

	56
	无水乙醇
	13.0m3/kL
	取水定额 第7部分：酒精
	GB/T 18916.7-2023

	57
	普通级食用酒精及工业酒精
	
	
	

	58
	优级食用酒精
	
	
	

	59
	特级食用酒精及中性酒精
	
	
	

	60
	合成氨
	以无烟块煤（型煤）为原料
	≤10.0m3/t
	取水定额 第8部分：合成氨
	GB/T 18916.8-2017

	61
	
	以烟煤、褐煤为原料
	≤14.0m3/t
	
	

	62
	
	以天然气为原料
	≤7.5m3/t
	
	

	63
	谷氨酸钠（味精）
	≤15m3/t
	取水定额 第9部分：谷氨酸钠（味精）
	GB/T 18916.9-2022

	64
	维生素C（化学原料药）
	≤110m3/t
	取水定额 第10部分：化学制药产品
	GB/T 18916.10-2021

	65
	青霉素工业盐（化学药物中间体）
	≤200m3/t
	
	

	66
	动力煤选煤厂入洗原煤
	入洗粒度下限25mm
	≤0.03m3/t
	取水定额 第11部分：选煤
	GB/T 18916.11-2021

	67
	
	入洗粒度下限13mm
	≤0.04m3/t
	
	

	68
	
	入洗粒度下限6mm
	≤0.05m3/t
	
	

	69
	
	入洗粒度下限0mm
	≤0.06m3/t
	
	

	70
	炼焦煤选煤厂入洗原煤
	≤0.08m3/t
	
	

	71
	氧化铝
	拜耳法工艺
	≤1.1m3/t
	取水定额 第12部分：氧化铝
	GB/T 18916.12-2023

	72
	
	其他工艺
	≤1.3m3/t
	
	

	73
	乙烯和丙稀
	以乙烷、石脑油和加氢尾油为原料
	7.5m3/t
	工业用水定额 第13部分：乙烯和丙烯
	GB/T 18916.13-2024

	74
	
	以丙烷为原料
	4.5m3/t
	
	

	75
	
	以煤为原料
	16.0m3/t
	
	

	76
	洗净毛条
	原毛→洗净毛条
	12m3/t原毛
	取水定额 第14部分：毛纺织产品
	GB/T 18916.14-2023

	77
	炭化毛
	原毛→炭化毛
	16m3/t原毛
	
	

	78
	化学处理毛条
	洗净毛条→化学处理毛条
	12m3/t
	
	

	79
	精梳毛纱
	羊毛纤维含量≥30%
	洗净毛条→毛纱
	70m3/t
	
	

	80
	
	山羊绒或特种动物纤维含量≥30%
	
	92m3/t
	
	

	81
	粗梳（半精梳）毛纱
	羊毛纤维含量≥30%
	炭化毛→粗梳（半精梳）毛纱
	65m3/t
	
	

	82
	
	山羊绒或特种动物纤维含量≥30%
	
	80m3/t
	
	

	83
	精梳毛织物
	羊毛纤维含量≥30%
	白毛条→精梳毛织物
	12m3/100m
	
	

	84
	
	山羊绒或特种动物纤维含量≥30%
	
	16m3/100m
	
	

	85
	粗梳毛织物
	羊毛纤维含量≥30%
	炭化毛→粗梳毛织物
	17m3/100m
	
	

	86
	
	山羊绒或特种动物纤维含量≥30%
	
	22m3/100m
	
	

	87
	毛针织品
	羊毛纤维含量≥30%
	毛纱→毛针织品
	60m3/t
	
	

	88
	
	山羊绒或特种动物纤维含量≥30%
	
	120m3/t
	
	

	89
	分梳绒
	原绒→分梳绒
	28m3/t原绒
	
	

	90
	山羊绒针织品
	原绒→山羊绒针织品
	260m3/t
	
	

	91
	原酒
	酱香型白酒
	31.2m3/kL
	工业用水定额 第15部分：白酒
	GB/T 18916.15-2024

	92
	
	其他香型白酒
	26.0m3/kL
	
	

	93
	成品酒
	5.0m3/kL
	
	

	94
	电解铝液
	≤0.8m3/t
	取水定额 第16部分：电解铝
	GB/T 18916.16-2023

	95
	重熔用铝锭
	≤1.1m3/t
	
	

	96
	堆积型铝土矿
	≤2.5m3/t
	取水定额 第17部分：堆积型铝土矿生产
	GB/T 18916.17-2016

	97
	阴极铜
	铜精矿→阴极铜
	≤18m3/t
	取水定额 第18部分：铜冶炼生产
	GB/T 18916.18-2015

	98
	
	含铜二次资源→阴极铜
	≤1m3/t
	
	

	99
	电解铅（粗铅）
	铅精矿→粗铅
	≤4.0m3/t
	取水定额 第19部分：铅冶炼生产
	GB/T 18916.19-2015

	100
	
	铅精矿→电解铅
	≤5.0m3/t
	
	

	101
	涤纶长丝织物
	涤纶丝→浆丝（或加捻定型）→涤纶长丝织物
	0.9m3/100m
	取水定额 第20部分：化纤长丝织造产品
	GB/T 18916.20-2016

	102
	锦纶长丝织物
	锦纶丝→浆丝→锦纶长丝织物
	0.8m3/100m
	
	

	103
	人造丝织物
	人造丝→浆丝（或加捻定型）→人造丝织物
	0.3m3/100m
	
	

	104
	生丝
	桑蚕茧→生丝（含双宫丝）
	400m3/t
	取水定额 第21部分：真丝绸产品
	GB/T 18916.21-2016

	105
	绢丝
	绢纺原料→绢丝
	1000m3/t
	
	

	106
	坯绸
	生丝、绢丝→织造→坯绸
	0.25m3/100m
	
	

	107
	色丝
	生丝、绢丝→染色→色丝
	220m3/t
	
	

	108
	真丝绸针织物
	坯绸→印染针织物（含练白绸）
	150m3/t
	
	

	109
	真丝绸机织物
	坯绸→印染机织物（含练白绸）
	3.0m3/100m
	
	

	110
	葡萄糖
	结晶葡萄糖
	2.5m3/t
	取水定额 第22部分：淀粉糖制造
	GB/T 18916.22-2016

	111
	
	葡萄糖浆
	4.5m3/t
	
	

	112
	麦芽糖
	结晶麦芽糖
	8m3/t
	
	

	113
	
	麦芽糖浆
	4.5m3/t
	
	

	114
	果糖
	F55果葡糖浆
	4.5m3/t
	
	

	115
	
	F42果葡糖浆
	3.8m3/t
	
	

	116
	柠檬酸
	≤20m3/t
	取水定额 第23部分：柠檬酸制造
	GB/T 18916.23-2015

	117
	精干麻
	苎麻原料→脱胶→精干麻
	≤400m3/t
	取水定额 第24部分：麻纺织产品
	GB/T 18916.24-2016

	118
	打成麻
	亚麻原料→脱胶→打成麻
	≤350m3/t
	
	

	119
	麻纱
	麻纤维→干纺→麻纱
	≤100m3/t
	
	

	120
	
	麻纤维→湿纺→麻纱
	≤250m3/t
	
	

	121
	麻机织坯布
	麻纱→织造→麻机织坯布
	≤0.6m3/100m
	
	

	122
	麻针织物及纱线
	针织坯布及纱线→印染→印染针织物及纱线
	≤100m3/t
	
	

	123
	麻机织物
	坏布→印染→印染机织物
	≤2.0m3/100m
	
	

	124
	粘胶长丝
	溶解浆→黄化、纺丝→产品
	≤200m3/t
	取水定额 第25部分：粘胶纤维产品
	GB/T 18916.25-2016

	125
	粘胶短纤维
	
	≤55m3/t
	
	

	126
	轻质纯碱
	联碱法
	≤4.5m3/t
	取水定额 第26部分：纯碱
	GB/T 18916.26-2017

	127
	
	氨碱法（使用海水）
	≤7.0m3/t
	
	

	128
	
	氨碱法（不用海水）
	≤13.0m3/t
	
	

	129
	重质纯碱
	联碱法
	≤5.3m3/t
	
	

	130
	
	氨碱法（使用海水）
	≤7.8m3/t
	
	

	131
	
	氨碱法（不用海水）
	≤13.8m3/t
	
	

	132
	尿素
	汽提法
	≤2.6m3/t
	取水定额 第27部分：尿素
	GB/T 18916.27-2017

	133
	
	水溶液全循环法
	
	
	

	134
	硫酸
	硫铁矿制酸
	≤3.8m3/t
	取水定额 第28部分：工业硫酸
	GB/T 18916.28-2017

	135
	
	硫磺制酸
	≤2.4m3/t
	
	

	136
	烧碱
	30%离子膜法
	≤5.5m3/t
	取水定额 第29部分：烧碱
	GB/T 18916.29-2017

	137
	
	45%离子膜法
	≤6.2m3/t
	
	

	138
	
	98%离子膜法
	≤6.2m3/t
	
	

	139
	焦炭
	常规焦炉
	≤1.4m3/t
	取水定额 第30部分：炼焦
	GB/T 18916.30-2017

	140
	
	热回收焦炉
	≤0.6m3/t
	
	

	141
	
	半焦炉
	≤0.7m3/t
	
	

	142
	烧结厂
	≤0.22m3/t
	取水定额 第31部分：钢铁行业烧结/球团
	GB/T 18916.31-2017

	143
	球团厂
	≤0.10m3/t
	
	

	144
	烧结余热发电
	≤0.20m3/t
	
	

	145
	烧结脱硫
	半干法
	≤0.08m3/t
	
	

	146
	
	湿法
	≤0.12m3/t
	
	

	147
	球团脱硫
	半干法
	≤0.08m3/t
	
	

	148
	
	湿法
	≤0.10m3/t
	
	

	149
	磁铁矿
	磨矿-磁选
	≤0.65m3/t
	取水定额 第32部分：铁矿选矿
	GB/T 18916.32-2017

	150
	赤铁矿
	磨矿→磁选→反浮选
	≤0.70m3/t
	
	

	151
	混合矿
	磨矿→磁选→反浮选
	≤0.70m3/t
	
	

	152
	煤间接液化
	≤7.0m3/t
	取水定额 第33部分：煤间接液化
	GB/T 18916.32-2017

	153
	煤炭直接液化
	≤6.2m3/t
	取水定额 第34部分：煤炭直接液化
	GB/T 18916.34-2018

	154
	煤制甲醇
	≤11m3/t
	取水定额 第35部分：煤制甲醇
	GB/T 18916.35-2018

	155
	煤制乙二醇
	≤20m3/t
	取水定额 第36部分：煤制乙二醇
	GB/T 18916.36-2018

	156
	合成气制乙二醇
	≤12m3/t
	
	

	157
	湿法磷酸
	二水物法
	6m3/t
	取水定额 第37部分：湿法磷酸
	GB/T 18916.37-2018

	158
	
	半水物法
	3.8m3/t
	
	

	159
	聚氯乙烯
	电石法
	≤6.0m3/t
	取水定额 第38部分：聚氯乙烯
	GB/T 18916.38-2018

	160
	
	乙烯氧氯化法
	≤8.6m3/t
	
	

	161
	煤制合成天然气
	7.0m3/103m3
	取水定额 第39部分：煤制合成天然气
	GB/T 18916.39-2019

	162
	金属船舶制造
	≤3.0m3/t
	取水定额 第40部分：船舶制造
	GB/T 18916.40-2018

	163
	酵母制品
	70m3/t
	取水定额 第41部分：酵母制造
	GB/T 18916.41-2019

	164
	酵母衍生制品
	100m3/t
	
	

	165
	黄酒制造
	酿造
	≤7m3/kL
	取水定额 第42部分：黄酒制造
	GB/T 18916.42-2019

	166
	
	灌装
	≤5m3/kL
	
	

	167
	离子型稀土矿冶炼分离生产
	产品纯度99%以上、产品种类10种及以上
	≤80m3/t
	取水定额 第43部分：离子型稀土矿冶炼分离生产
	GB/T 18916.43-2019

	168
	
	产品纯度99%以上、产品种类5种~9种
	≤70m3/t
	
	

	169
	氨纶产品
	≤16m3/t
	取水定额 第44部分：氨纶产品
	GB/T 18916.44-2019

	170
	聚酯（PET）泡料
	清洗、造粒
	≤0.6m3/t
	取水定额 第45部分：再生涤纶产品
	GB/T 18916.45-2019

	171
	聚酯（PET）瓶片
	破碎、材质分选、清洗
	≤1.5m3/t
	
	

	172
	长丝
	干燥、纺丝
	POY
	≤1.8m3/t
	
	

	173
	
	
	FDY
	≤2.4m3/t
	
	

	174
	短纤维
	干燥、纺丝、后加工
	≤1.8m3/t
	
	

	175
	单位发电量
	600MW级
	≤0.18m3/MW·h
	取水定额 第46部分：核电
	GB/T 18916.46-2019

	176
	
	1000MW级
	≤0.04m3/MW·h
	
	

	177
	多晶硅
	≤120m3/t
	取水定额 第47部分：多晶硅生产
	GB/T 18916.47-2020

	178
	聚乙烯醇
	≤21m3/t
	取水定额 第48部分：维纶产品
	GB/T 18916.48-2020

	179
	维纶纤维
	高强高模聚乙烯醇纤维
	≤70m3/t
	
	

	180
	
	水溶性聚乙烯醇纤维
	≤50m3/t
	
	

	181
	切片
	民用
	≤3.1m3/t
	取水定额 第49部分：锦纶产品
	GB/T 18916.49-2020

	182
	
	工业用
	≤3.3m3/t
	
	

	183
	长丝
	民用
	≤2.4m3/t
	
	

	184
	
	工业用
	≤2.5m3/t
	
	

	185
	聚酯熔体或切片
	PTA→PET
	≤0.8m3/t
	取水定额 第50部分：聚酯涤纶产品
	GB/T 18916.50-2020

	186
	熔体纺长丝
	熔体→长丝
	≤1.3m3/t
	
	

	187
	切片纺长丝
	切片→长丝
	≤3.3m3/t
	
	

	188
	工业长丝
	熔体或切片→工业长丝
	≤1.6m3/t
	
	

	189
	短纤维
	熔体或切片→短纤维
	≤1.6m3/t
	
	

	190
	对二甲苯
	≤1.7m3/t
	取水定额 第51部分：对二甲苯
	GB/T 18916.51-2020

	191
	精对苯二甲酸
	非海水冷却
	≤6.8m3/t
	取水定额 第52部分：精对苯二甲酸
	GB/T 18916.52-2020

	192
	
	海水冷却
	≤3.3m3/t
	
	

	193
	食糖制造
	甘蔗糖厂
	≤8m3/t
	取水定额 第53部分：食糖
	GB/T 18916.53-2021

	194
	
	甜菜糖厂
	≤12m3/t
	
	

	195
	
	炼糖厂
	≤1.5m3/t
	
	

	196
	蔬菜、水果罐头
	≤20m3/t
	取水定额 第54部分：罐头食品
	GB/T 18916.54-2021

	197
	肉、禽类罐头
	≤17m3/t
	
	

	198
	水产品罐头
	≤16m3/t
	
	

	199
	其他罐头食品（米面食品类）
	≤6m3/t
	
	

	200
	牛皮革厂
	生皮至成品革
	≤48m3/t
	取水定额 第55部分：皮革
	GB/T 18916.55-2021

	201
	
	生皮至蓝湿革
	≤32m3/t
	
	

	202
	
	蓝湿革至成品革
	≤27m3/t
	
	

	203
	羊皮革厂
	生皮至成品革
	≤52m3/t
	
	

	204
	
	生皮至蓝湿革
	≤36m3/t
	
	

	205
	
	蓝湿革至成品革
	≤58m3/t
	
	

	206
	猪皮革厂
	生皮至成品革
	≤52m3/t
	
	

	207
	
	生皮至蓝湿革
	≤36m3/t
	
	

	208
	
	蓝湿革至成品革
	≤32m3/t
	
	

	209
	生皮至成品毛皮
	≤320L/标准张
	取水定额 第56部分：毛皮
	GB/T 18916.56-2021

	210
	生皮至已鞣毛皮
	≤190L/标准张
	
	

	211
	已鞣毛皮至成品毛皮
	≤130L/标准张
	
	

	212
	杀菌乳
	≤4.5m3/t
	取水定额 第57部分：乳制品
	GB/T 18916.57-2021

	213
	灭菌乳
	≤3.0m3/t
	
	

	214
	发酵乳
	≤5.5m3/t
	
	

	215
	炼乳
	≤4.5m3/t
	
	

	216
	乳粉（不包括脱脂乳粉）
	≤20.0m3/t
	
	

	217
	再制干酪
	≤12.0m3/t
	
	

	218
	钛白粉
	≤52m3/t
	取水定额 第58部分：钛白粉
	GB/T 18916.58-2021

	219
	醋酸乙烯
	≤7.5m3/t
	取水定额 第59部分：醋酸乙烯
	GB/T 18916.59-2021

	220
	有机硅
	≤15m3/t
	取水定额 第60部分：有机硅
	GB/T 18916.60-2021

	221
	赖氨酸盐酸盐
	≤15m3/t
	取水定额 第61部分：赖氨酸盐
	GB/T 18916.61-2022

	222
	赖氨酸硫酸盐
	≤10m3/t
	
	

	223
	熟料
	熟料生产企业
	≤0.225m3/t
	取水定额 第62部分：水泥
	GB/T 18916.62-2022

	224
	水泥
	水泥生产企业
	≤0.220m3/t
	
	

	225
	
	水泥粉磨站企业
	≤0.05m3/t
	
	

	226
	平板玻璃
	≤0.15m3/重量箱
	取水定额 第63部分：平板玻璃
	GB/T 18916.63-2022

	227
	陶瓷砖
	≤0.05m3/m2
	取水定额 第64部分：建筑卫生陶瓷
	GB/T 18916.64-2022

	228
	卫生陶瓷
	≤8.0m3/t
	
	

	229
	包装饮用水
	饮用天然矿泉水
	≤1.6m3/t
	工业用水定额 第65部分：饮料
	GB/T 18916.65-2024

	230
	
	饮用纯净水
其他类饮用水
	≤1.8m3/t
	
	

	231
	碳酸饮料（汽水）
	≤1.6m3/t
	
	

	232
	果蔬汁类及其饮料
	果蔬汁（浆）
	以果蔬原料制取
	≤5.2m3/t
	
	

	233
	
	
	其他
	≤2.4m3/t
	
	

	234
	
	果蔬汁（浆）类饮料
	≤2.4m3/t
	
	

	235
	
	浓缩果蔬汁（浆）
	≤11.4m3/t
	
	

	236
	茶（类）饮料
	奶茶饮料
	≤3.3m3/t
	
	

	237
	
	其他
	≤2.4m3/t
	
	

	238
	特殊用途饮料
	≤2.4m3/t
	
	

	239
	风味饮料
	
	
	

	240
	植物饮料
	
	
	

	241
	蛋白饮料
	≤3.3m3/t
	
	

	242
	咖啡（类）饮料
	
	
	

	243
	天然石材
	0.080m3/m2
	工业用水定额 第66部分：石材
	GB/T 18916.66-2024

	244
	合成石材
	0.017m3/m2
	
	

	245
	预拌混凝土
	0.15m3/m3
	工业用水定额：预拌混凝土及水泥制品
	水节约〔2020〕290号

	246
	纤维增强水泥板/硅钙板
	0.98m3/m3
	
	

	247
	混凝土桩
	0.34m3/m3
	
	

	248
	混凝土电杆
	0.68m3/m3
	
	

	249
	混凝土输水管
	0.51m3/m3
	
	

	250
	预制构件
	0.82m3/m3
	
	

	251
	硅铁
	1.2m3/t
	工业用水定额：铁合金
	水节约〔2021〕264号

	252
	锰硅合金
	1.1m3/t
	
	

	253
	铬铁
	1.2m3/t
	
	

	254
	锰铁
	1.3m3/t
	
	

	255
	镍铁
	3.1m3/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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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山西省2024年度工业用水效率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纳税人申报表
	一、基本情况。

	纳税人名称（全称）
	

	纳税人识别号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	

	取水许可证编号
	

	地址
	市
	
	县（市、区）
	

	联系人
	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二、总取水量。指全部取水量（包括从各种水源引取的第一次利用的新水量），以一级水表为计量界面；包括主要生产、辅助生产和附属生产取水量，附属生产（即生活）取用水量包括饮用、食堂、厕所、洗浴、厂区绿化和环境、行政办公楼等。

	水源类型
	取用水量（m3）

	取水许可证
证载类型
	地表水
	

	
	地下水
	

	城镇供水管网水
	

	非常规水
	

	其他（  ）
	

	合计
	

	3、 产品产量和取水量。产品取水量包括主要生产、辅助生产和附属生产（生活）取水量。
各个产品取水量之和应等于全厂总取水量。如国家有明确规定在计算用水定额时可扣除部分水量的,请在备注中说明相关依据及扣除的具体水量。各产品取水原则上应单独计量。

	产品
	产品取用水总量
（m3）
	单位产品取用水量
	国家用水定额标准
	产品取用水总量统计口径是否和国家用水定额标准一致
	产品取用水生产工艺是否和国家用水定额标准一致
	单位产品取水量是否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

	名称
	单位
	产量
	
	数值（取水总量/产量）
	单位
	标准号
	先进值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是  否
	是  否
	是  否

	
	
	
	
	
	
	
	
	是  否
	是  否
	是  否

	
	
	
	
	
	
	
	
	是  否
	是  否
	是  否

	
	
	
	
	
	
	
	
	是  否
	是  否
	是  否

	
	
	
	
	
	
	
	
	是  否
	是  否
	是  否

	
	
	
	
	
	
	
	
	是  否
	是  否
	是  否

	备注：

	
谨声明，本申报表及证明材料相关数据是真实的、可靠的、完整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签字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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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实性承诺

我单位郑重承诺：本次所提交的用水效率达标认定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均真实、有效，愿接受并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的监督抽查和核验。如有不符实际，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。
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（申报单位公章）
年  月  日
 
 





填写说明

1.用水总量及主要产品产量按2024年全年口径统计。
2.取水水源类型包括自备水源（地表水、地下水）、其他水源（再生水、矿坑水）、城镇供水管网、其他（外购水产品，如蒸汽、热水、桶装水等）。
3.主要产品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填写，如只生产单一产品填写一种即可，如生产多种主要产品，可增加主要产品表格行数。所有主要产品单位产品用水量均需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，才能符合减征百分之二十水资源税优惠政策。
4.单位产品用水量=生产该产品年用水量/产品产量
5.用水效率证明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）
A、取水许可证及附件，取水许可批复；
B、前一年度产品产量证明材料，如：企业生产报表、销售发票汇总记录、产量统计台账等；
C、用水计量证明材料，如：取用水计量设施（器具）记录的数据台账、一级计量设备照片等；
D、用水量核算证明材料，如：缴纳水费（水资源税及水费）票据，水量核定书等；如包括外供水的需提供外供水计量台账等；
E、用水指标核算证明材料，如：产量、水量和主要生产和用水工艺和国家定额标准的一致性说明等；如有多种主要产品的，需提供不同产品用水量与企业取用水总量的分割计算依据说明；
F、企业2024年度以来不存在无证取水、超许可取水、超采地下水、擅自改变取水用途等违法取水和超计划用水行为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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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市/县工业用水效率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的纳税人名单汇总统计表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序
号
	市（县）
名称
	基本信息
	取水许可证照信息
	2024年用水效率
	联系
方式

	
	
	纳税人名称
	纳税人识别号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	取水水源类型
	取水许可证编号
	发证机关
	取水许可量（万m³/年）
	取水许可有效期
	取水总量(万m³)
	主要产品1
	主要产品2
	…
	企业联系人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	
	
	
	产品名称
	产品产量及单位
	生产该产品年用水量（万m³）
	单位产品用水量
	…
	…
	
	

	1
	小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XX县
	企业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企业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……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XX县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XX县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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